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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及其力量：从本能到规范

刘松青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人类之所以独特，就在于人有语言会说话。语言不仅是我们表征世界、表达思想的符号

系统，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这样一种力量不受约束和规范，也会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然

而，在史蒂芬·平克看来，语言无需规范。他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首先，说话或表达是人的天

赋能力，人们学习语言是通过其自身的“语言本能”或者依赖人与生俱来的某种“先天机制”；

其次，语言的发展和演化有其自身的规律，语言的规范并不能杜绝人们不规范地使用语言，也

无法消除语言的超常态发展；最后，“语言的不规范使用”并不会导致语言的衰败和没落，反而

可以成为不同文化群体进行群体识别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语言施加的各种规范实

则毫无必要。不过，从哲学的层面来看，作为理性的言说者，我们对语言的规范固然无法给出语

言的所有恰当使用方式，也无法确保每个人的语言都合乎规范，更无法保证语言按照某种既有

的形式进行演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没有必要，在个体思维层面和社会团结层面，语言的规

范和规范的语言都有着积极和重要的意义。由于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特征，人类语言的习得

和使用关涉人类的历史、文化、制度和习俗，只有将语言置于一种更大的理性空间来进行立体审

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语言的力量及其规范的必要性，进而理解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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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然而，人会说话并不

意味着人总是能够合乎法度、合乎准则、合乎

情理、合乎要求或合乎常识地说话。比如，人

们不仅会经常错误地使用某些词语，还会说出

一些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不仅会生造出一些

不伦不类的概念和表达，还会滥用语言进行诋

毁攻击、制造谣言或混淆事实。因而，“我们”

总是倾向于不厌其烦地制定一些语言的规范，

以此来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

表现力，等等。然而，在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人看来，“我们”不断制造的语言规

范似乎并没有捍卫语言的统一性和权威。从现

实的生活情形来看，很多语言使用者根本不在

乎所谓的规范，也根本不在意什么才是正确的

语言使用方法，什么才是准确的表达方式，但

这并不影响和妨碍他们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平

克认为，人之所以会说话，完全是由我们先天所

具有的“语言本能”决定的，语言的规范实际上

是多此一举。事实上，平克的观点有失偏颇。人

类之所以会说话，一方面是由于进化使我们具

有了一种“语言本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作为

“类存在”的规定性，让我们不仅会说，还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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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如何说，如何说得准确、说得完整、说得恰

当、说得贴切、说得优美或说得有力量。本文试

图在对平克的语言观进行评述的基础上，着重

阐明语言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语言本能

平克在《语言本能》一书中提到一种非常

有趣的现象，他说：“假如你正在观看一部自然

纪录片，片中展现的是各种野生动物在自然栖

息地的多彩生活。然而，影片的解说却在向你

灌输一些无聊的事实：海豚并未按照它们正确

的泳姿来游泳；白冠雀在胡乱唱歌；黑顶山雀

的巢搭得不伦不类；熊猫拿竹子吃的时候用错

了手；虎头鲸的歌声犯了众所周知的错误；猴

子的叫声显得杂乱无章。而且，这些情况数百

年来每况愈下。听到这样的解说，你可能会又笑

又恼。但是，如果换成人类语言，大多数人就

都会认为解说员的看法不仅中肯，而且发人深

省。”[1](P390)不过，在平克看来，这实际上是对语

言的误解，或者说，不解语言之真谛。

首先，在平克看来，语言的立法者是由那些

文字编辑、词典编纂家、教材作者、作家和语言

权威等人组成的一批人，他们声称自己的权威

来源于他们在捍卫语言标准方面的一贯贡献，

即他们对于语言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语

言的一致性、逻辑性、简洁性、优美性、连贯性

与稳定性，简言之，他们是最有资格告诉人们如

何使用语言或者什么才是语言的正确使用方法

的人。但平克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对于

英语而言，它的确立并没有一个英语制宪委员

会；而对于法语，法兰西学院虽不厌其烦地制造

一些语言规范，但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反

而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甚至连法国人自己也

避之不及。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专家更

像是一些喜欢指手画脚的好事之徒。平克指出，

这些语言专家之所以会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规

定，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严重低估了一般人的语言

水平，另一方面对现代语言科学一窍不通，不懂

得语言发展自有的规律。

其次，平克认为，当我们说一个人的语言

“不合语法”或者“违反规则”的时候，其实这

里的“语法”或“规则”对于语言专家和普通人

来说具有某种不同的含义。对于语言专家而言，

语法是描述性的，它描述“人们如何说话”；而

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语法是规

定性的，它规定着一个人“应该如何说话”。平克

认为，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可能既合乎语法（从语

言机制的角度看），又可能不合乎语法（从规定

性的角度看），这两者并不存在冲突，关于“人

们不懂自己的语言”的指责也完全是 一种误

解。他认为，人类的心智是十分复杂的，他们能

够发现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物体和

运动，然后通过语词来一一标记它们。换句话

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语言本能”，每个人

的心智中都装载着适应性的计算模块，都装着

一套构词法，因而，许多规定性语法完全是画

蛇添足，应该从语言手册中加以剔除。

语言专家对于此种观点自然十分反感，他

们严厉斥责各种对语言的不敬和“恶意”修改，

坚决维护语言的纯正性和完整性。比如，就拿

网络用语来说，他们认为，网络用语的随意性

是对传统书写和表达的极大的破坏，不仅肢解

了我们的语言传统和语言美感，还通过随意篡

改、强行缩略及含混表达等方式区隔了人们对

于语言的理解，限制了人们的有效沟通和表达，

对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对此，制定

一些有效的语言规范和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而，在平克看来，这些语言现象的存在实际

上并没有造成语言的混乱，语言专家的指责和

抱怨其实并没有道理。他认为，诸如青少年的

俚语、地域差异化的发音和用语，以及生活中

的一些谲语，很多时候代表的是亚文化群体的

身份徽章。平克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领会一二，

很可能会被其巧妙和机智所倾倒。而对于一些

流行的表达，比如口头表达中的“语无伦次”之

风，平克觉得也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

每个人都会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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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符合听者的身份地位和双方的亲密程

度。如果强迫人们去遵循某些规则，只会导致

词不达意、不知所云或者根本无法表达确切的

想法，在行文方面也会使得文章笨拙冗长，僵化

无味。就像塞缪尔·约翰逊在《英语词典》的序

言中说的，“严防语言的各方通道，谨防逃逸，

禁止擅入，防腐抗蚀，这一切防范戒备从来不曾

生效。语言这种灵活微妙的东西远非律令所能

限制；企图锁住音节，正如想要鞭打空气，纯属

狂妄的蠢举，是谓不自量力”。[1](P427)

最后，在平克看来，很多语言标准的制定都

是人为的，就像政府设定的货币单位，或者日常

生活中的额定电压一样。比如，在标准英语中，

语法规则和写作规范其实是为了维护“白人父

权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工具，它们由此可以指

责其他方言或者黑人英语“语法拙劣”或“句法

残缺”，可以给各种“非标准”“非正式”表达

贴上“政治不正确”（比如，为了避免“政治不正

确”，将“白人妇女”表述为“黑色素缺乏的性

别人士”）的标签。平克认为，这不但是一种侮

辱，也是十分不科学的，广大民众就应该被解放

出来，拥有随意书写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平克

看来，语言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演化的规律，

我们需要遵循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尽量避

免一些人为的干预，尤其是行政权力的干预。

另外，语言的规范不仅无法规定语言的所有恰

当的使用方式，也无法杜绝语言的超常规发展

或多样性发展，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语

言的僵化、刻板，使得语言失去其应有的活力，

甚至有可能束缚人们的思想。概而言之，语言的

规范不仅毫无必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语言

的戕害，反而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

二、语言规范

语言的规范是不是真的毫无必要？事实可

能并非如此。平克和约翰逊等人虽然看到了语

言发展和演化的内在规律，也注意到了语言规

范对语言的发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制约和阻

碍，但他们也忽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一方

面，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言的规范可以帮

助人们确立基本的语言表达习惯，确立基本的

言语技巧和思维体系，维护语言的完整性、统

一性和连贯性。另一方面，从哲学的视角来看，

平克等人还忽略了语言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事实，语言的发展取决于共同体的存在。[2](P29)

人类对语言的运用不仅关系个人在共同体之中

的存在与认同，还总是关联着共同体的命运。

可以说，人类从进入文明时代之始，语言与政

治的形态就是同步发展的，作为“会说话的动

物”和“政治的动物”，人所具有的这两种特性

是相伴相生的。这就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或

“类存在者”所具有的独特性，也体现出语言

在人类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人类发展史之中的重

要作用。

没有人可以离群索居，因为人在离群索居

的状态下不可能获得语言，甚至不可能产生自

我意识。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者”或“类存在

者”，其自我意识或者自我认同只有在与他人的

共处之中，通过语言体验、分享和互动的过程

才能获得。同样，关于事物、世界以及社会的认

知也需要通过语言来呈现。而所有这一切，从一

种宽泛的意义上说，就离不开我们共有的话语

形式和理性推理机制，离不开我们所在的共同

体及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

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政治的纽带，语言将作

为生物学意义的人（会说话）与作为社会性存在

的人（会思考）粘合在了一起，人由此获得了一

种新的规定（即人的“类本质”）。也就是说，人

之所以能从动物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人是

政治地生活，而不只是作为群体一起存在。要

政治地生活，人就必须在社会群体中设想自身，

将自己理解为复杂整体中极其独特的一部分。

而要做到这一点，人就要学会从单纯的意识流

中抽离出来，摈弃其冲动和感觉，使自己进行抽

象思维，将自己看成是可评价和判断的他者。进

行抽象思维，就是通过语言来延展人的心智，

通过理性来审视自己的意图和行动。[2](P28)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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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人是政治性的动物，是

因为人有语言和理性，而我们之所以拥有语言

和理性，也正是因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忽略了

这一维度，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规范对于语言的

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语言规范之所以必要，概而言之，有三方

面的原因。其一，语言能力不仅仅是人的本能，

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推理和认知，影响到我们

的思维习惯。其二，我们的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

与我们所在的共同体有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共同体的文化审美与道德判断的影响。其

三，语言关乎政治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它既是民

族认同的堡垒，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使用一种

共同的语言并遵循基本的语言规范，不仅有助

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还有利于政治和经济

的繁荣发展。

首先，语言不仅仅是人的本能，也不仅仅是

人与人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它还同时关系到我

们的思维和认知。萨丕尔认为，人们的思维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语言支配的，并且，现实世

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的语言

习惯之上。①他的学生沃尔夫也支持这样一种

观点，并且认为，我们所有的高阶思维都依赖

语言，由于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他们对世

界的感受和体验也会存在差别。[3]这就是著名

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不过，在平克看来，这

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将语言与思想等同

的说法是违背常识的谬误。假如思想决定于语

言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创造出新的词汇？一个人

又怎么可能从一字不识到学会第一个字呢？一

种语言又是如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呢？平克认

为，人类使用自然语言的能力就像蝙蝠的回声

定位一样，它主要是生物学研究的问题，与人类

社会和文化无关。他认为，语言不是思维的唯

一形式，人们并不是依靠英语或者汉语进行思

考的，而是依靠思维语言，它表现为一种“语言

本能”或者与生俱来的“心理语法”，这种语言

或许与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都有类似之处，但与

任何给定的语言相比，“心理语法”或者“语言

本能”具有更加丰富的一面，也具有更加简单

的一面，它们具有一套遣词造句的规则，或者

服从心智中的指令或程序，可以用有限的语词

制造出无限的句子，能够传达概念之间的逻辑

关系。②

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对平克的这

种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语言的习得和使用

并非完全取决于人类的语言本能或者基因，它

还和其他认知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从某种程

度上说，自然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而社

会制度是从先已存在的社会交流与互动活动中

产生出来的。[4](P94)洛根对平克的观点也表示质

疑。他认为，“使用自然语言”的能力不像回声

定位，它们可以产生深刻的认知冲击，形成或影

响人的深层次概念思维，包括分析思维、数学

和科学。[5](P150)洛根认为，认知是语言的关键功

能之一，人类理性和思维不仅受语言的强大影

响，甚至被语言所决定。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

西在语言出现之前是清晰的，没有语言，思维就

是模糊的。换句话说，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不

仅仅依赖于我们的语言本能或者先天的语言机

制，它也涉及到我们的文化和思维。

退一步讲，即便每个人都是凭借其先天遗

传的能够学习和使 用语言的天赋或“先天机

制”来掌握语言，也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言语风

格，但这并不代表语言不需要应有的规范。一方

面，索绪尔早已指出，语言是社会性的，而言语

①可以参考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第一章“引论：什么是语言”。

②这种观点和乔姆斯基的观点很相似。乔姆斯基认为，人脑拥有一种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这种先天机制为人类语言

提供了相同的基本结构，也为我们习得和掌握语言提供了基础条件。根据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一书中的分析，人们

在运用某种语言的时候隐含着一种“普遍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它隐藏在表层语法之下，也不同于我们教学语法或

文体语法，它是一套先天机制，能够符合所有语言的语法原则。参见：乔姆斯基，《句法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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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性的。虽然个体具有先天的语言本能，

能够学会使用语言。但是语言是一代人传给另

一代人的一种社会规约系统，它包括语法、句

法、词汇，并且潜在地存在于使用某一种语言的

每一个人的意识中，是言语活动的准则。言语作

为个体说出来的具体话语，如果要让人理解，

不遵循基本的语言规则和规范是不行的。[6](P36)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共同体之中才能学会语

言的使用。因而，语言环境对人类学习和使用

语言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不可否认的。罗素就

曾指出，语言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一个

是社会性，一个是它为思想提供共同的表达形

式。他认为，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就只能依靠感

官知觉去获得有限的知识，但是语言却可以为

我们提供更便利的方法去记忆、存储和推理，

能够获取和创造更多的知识。[7](P71)维特根斯坦

也认为，我们并不是首先学会了语法规则，然后

才学会如何使用语言，而是在“玩语言游戏”的

过程中或者语言实践中掌握了语言。在维特根

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并非私人的，我们都是

在共同体之中学会使用语言，以及学会与语言

相关的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换句话说，人们

的语言本能或先天机制固然重要，但语言的后

天规范同样不可或缺，它构成了我们推理和认

知的基础。从语言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最

新研究成果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语言

和思维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在上个世纪80年

代，阿尔弗雷德·布鲁姆（Alfred Bloom）在《语

言塑造思维》一书中就提到，语言会影响我们

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8](P62)到90年代，丹尼

特（Daniel C. Dennett）的研究进一步显示，语

言或多或少创造思想，或者意识。①最近，瑞典

隆德大学的兹拉特夫（Jordan Zlatev）和布隆贝

利（Johan Blomberg）对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且对传统上关于语言的

经验认识进行了批判，比如，“语言无法从思想

中分离出来”，“语言无法从文化中分离出来”，

“不能将文化成员之间的思维差异归咎于语

言”等。兹拉特夫认为，语言主要是用于交流和

思考的符号系统，他们本质上是一种共享的社

会符号系统，主要的功能就是分享经验和增强

认知。这也就意味着，没有语言，思维是不可能

的，因为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中介认知。[9]兹拉特

夫和布隆贝利认为，从主流的认知科学来看，

平克等人提到的“语言本能”“先天模块”“信

息处理”或“心理表征”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研究也是基于

这样一些概念框架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的结论

几乎是预先确定的。虽然兹拉特夫和布隆贝利

并没有回答语言究竟如何影响思维，但是他们

的研究非常明确地揭示了语言对于思维的影响

是完全可能的。因而，我们可以说，混乱的语言

极易导致混乱的思维和认知的偏差，而语言的

规范则有助于提升思维的清晰性与严谨度。

其次，语言作为一种能力，不仅仅关系到我

们的先天机制，也关系到我们的行动和对世界

的判断。语言是一种先天机制，但并非无需规

范。这就好比说，种子具有长成大树的潜能，

因而无需浇水培育，是很荒谬的。要利用和发

挥好我们先天的语言机制，还需要依赖很多外

在的条件，比如，接受共同体的教育。人类的语

言习惯和思维习惯与其所在的共同体有着密切

的关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同体的文化

审美与道德判断的影响，反过来说，语言的不

规范使用又会影响其文化审美与道德判断。一

方面，语言表达与语言使用有高下之分、雅俗之

别。按照约翰·奥斯丁（John L. Austin）及其学

生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的观点，我们学

习一种语言，实际上是在学习如何以言行事，如

何以言取效，而这些都是规范性问题。通过了解

语言的规范，我们可以领会何种表达方式是恰

当的、有效的或正确的，可以区分和辨别何种表

达是雅致的或中肯的，何种表达是蹩脚的或糟

糕的；还可以知道在语言的使用中如何避免“以

①参见丹尼特《意识的解释》（ 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一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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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伤人”“以言犯忌”或“因言惹祸”。换句话

说，语言的发展虽然取决于个体的先天机制，但

学会一种语言，尤其是学会“以言行事”，又离

不开共同体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是

公共性的，思维也是公共性的，学习一种语言绝

不是单单学习语法知识和语言的表达技巧，同

时也是学习与之相关的思想，与之相关的共同

体的规范与价值。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在学习

语言的时候都是在父母、亲友、家庭、学校和社

会各个方面的教育影响之下学习语言、丰富语

言、进一步扩展使用语言的能力。可以说，语言

环境对人类学习和使用语言所起到的作用是不

可否认的。我们的语言环境就是我们所在的共

同体，包括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制度和道德风

俗。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做出某些价值判断、

道德判断或审美判断，是跟我们的语言环境有

关的。我们的语言环境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情

感、价值和审美，因而，良好健康的语言环境是

十分重要的。

另一方面，语言不仅是我们交往和认知的

工具，还是信息和意义的载体，它通过多种形

式传递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传递各种

理念和价值，也传递人类创造和累积的文化和

精神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传递什么和怎么传

递，就不完全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它有赖于语

言的使用者对语言的筛选、甄别和雕琢。拉古

纳（Florencio L. Lagura）指出，语言有一个特殊

的维度，那就是会话。会话可以是面对面的，也

可以通过文本来实现。文本是有生命力的，它可

以叙事，可以重构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还可以

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存在，影响人们的行动。换

句话说，语言既可以影响现实，也能影响一个人

的道德行为。因为文本是会话的一种永久性形

式，它可以负载复杂的思想、价值和意义，还可

以经久流传，甚至对后世都可以产生深远的影

响。这也正好说明为什么纸质媒体以及视听媒

体能够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不管是好

的影响还是坏的）。[10]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对

于阅读他们的人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它可以传

递有用的知识，也可以传递谣言，传播错误的价

值观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的规范就

绝非可有可无。比如，在我们的口语表达中，同

音的字有很多，比如“阿诗玛”和“阿诗马”的

发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们指称的是两个不

同的人，或者表达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虽然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将“生命”写成“绳命”并

不影响我们对“生命”这个词的理解，甚至为了

起到某种言语效果，故意将“生命”写成或说成

“绳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用法就是合情

合理的。小孩子在学说话和写字的时候经常发

错音或者写错字，甚至有时为了逗大人一乐，故

意发错某些字的音。我们不能说，由于我们可以

理解它们的话语，因此无论他们如何说写都是

合理的。故意出错或偶然出错所造成的言语效

果如果要在一个更大的意义空间中变得可理解

和可接受，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在意义的传递过

程中，尽量保持意义的完整和连贯，而这就需要

语言的规范。

最后，就语言与共同体的关系而言，它还涉

及到政治身份认同。它们是相伴而生的，语言的

规范有利于民族的认同和团结，也有利于社会

的稳定和发展。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来看，

语言的认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尼迪

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就曾经

指出，语言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他

认为，民族国家作为可以想象的共同体，需要一

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资本主义、

印刷技术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

合。”[11](P9)从全球范围来看，印刷术对于语言地

位的提升，使得以方言为基础的国家语言取得了

愈来愈高的权力和地位。虽然民族国家的构成

并不依赖于某种语言的一致性，但语言的一致

性却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按照安德

森的观点，地理的发现与征服引起了一场欧洲

人对语言的观念的革命，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被

重新定义。[11](P68)比如，因为英国征服了孟加拉，

威廉·琼斯（1786）开始了对梵文的先驱性研

究；因为拿破仑远征埃及，尚·商博良（1835）才



深圳社会科学 2022年第５卷·132·

有机会解开象形文字之谜。这使得越来越多的

欧洲人了解到欧洲以外的多元文明，同时也迫

使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等古老神圣的语

言在平等的立足点上与一大群驳杂的方言同台

竞争或混处一室。而随着不同语言之间交流和

沟通的需要，双语词典的编撰更是将语言之间

的平等主义带入了现实。语言的多样性与民族

语言的形成，引爆了民族主义的激情。从18世纪

末到19世纪后半期，欧洲大量地方方言的崛起

直接催生了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比如

匈牙利作家乔治·贝森业的《大作》证明了匈牙

利语也适于表现最高的文学类型，而匈牙利文

学之父费伦奇·卡钦茨伊出版的大量作品，给匈

牙利民族主义的诞生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从

1819年第一本乌克兰语文法的出现，到这门语

言的广泛使用，以及1846年第一个乌克兰民族

主义组织的出现，乌克兰语对乌克兰民族意识的

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亚洲，越南历史上

长期使用汉字，并 创造了“喃字”，10 —11世

纪喃字的应用渐趋广泛。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

和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政权，“国

语字”正式成为越南的国家文字，越南作为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离

不开其民族语言的建立和规范。

就中国的汉语而言，从甲骨文到金文，从小

篆到隶书再到楷书，中国的汉字在形式上经历

了一系列的变革。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汉字

又经历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繁体字到简体

字的演变，古代汉语最终演变成了我们现在所

使用的现代汉语。然而，汉语虽然占据主体地

位，但也并不是一枝独秀，因为中国幅员辽阔，

除了汉语，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方言。在中国众

多的方言之中，有些方言之间同文不同音，有些

方言则属于完全不同的语系。由于不同的方言

在发音或书写等方面的差异，在进行跨区域、

跨民族、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沟

通障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情况很不

利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不利于各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因而，通

过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消除这些沟通和交流上的

障碍就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助于民族之间的融

合，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实际上，平克也并非反对所有的语言规范。

在《思想本质》一书中，平克就提到，美国最高

法院划定了5种不受法律保护的言论，其中就有

“欺诈”和“毁谤”，因为它们违背了言论保护

的精神实质，即人们必须寻求并分享真理。“紧

急不法行为煽动”和“挑衅言辞”也不受法律

保护，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触发人们的本能行为，

而不是交流思想。第5种不受法律保护的言论是

“猥亵言辞”。[12](P382)不过在平克看来，不管是

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将猥亵言论列入不受

保护的范围是件令人困惑的事情，因为人们对

这些表达式的恐惧和厌恶并不是这些概念本身

所触发的。他指出，人类语言中存在成百上千的

体面词，人们完全可以避免使用这些言辞，而用

别的语词来代替它们。在他看来，某些禁忌语

也不应该人为限制其使用。比如，某些咒骂语

实际上可以起到求救、恐吓敌人的作用，或者

警告一个粗心大意的家伙，他正在无意中造成

伤害。[12](P432)

欺诈、毁谤、不法行为煽动和挑衅言辞显

然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不利于社会的团

结和稳定，理应受到严格的约束。平克也不得

不承认这一点。此外，在特定的情形中，我们并

不否认某些不文明的、猥亵的言辞能够起到一

定的情绪宣泄、恐吓、警告等言语效果，但我们

并不认为，这些言辞可以不加过滤地适用于任

何场合，或者随意地加之于他人。可以说，从平

克对于美国最高法院限定的言论自由的范围来

看，他并不是主张所有言论都可以不加规范和

限制，至少某些明显违背事实、具有煽动性的

言论是需要严加约束的。事实上，那些禁忌语

之所以成为禁忌，也是语言共同体在不断的语

言交互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的规范和惯例，我们

只有循着这些规范和惯例，才能更好地融入社

会，凝聚力量。

通过对语言与共同体之间的同构关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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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纯粹

的本能或“心智模块”，而是带有很多共同体印

记的一种符号系统和行为系统。从某种意义上

说，守护语言的独特性和完整性不仅是语言发

展本身提出的要求，也是一种现实政治实践的

需要，它不仅是政治共同体实现身份认同的基

础，也是传承文化和文明的重要保障。

三、语言发展

语言的规范是 否能够纠正语言使 用的乱

象，又是否会导致语言的僵化和思维的束缚

呢？平克认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语言学家、

词典编纂者、文字编辑以及文化和教育主管部

门总是担心语言的乱象会带来诸多隐患，因而

总是倾向于制定和颁布很多关于语言与文字使

用规范的法律和规章。然而，这些法律和规章

似乎并没有根绝语言使用的不规范现象。对语

言的规范确实无法给出语言的所有恰当使用方

式，也无法确保所有人都合乎规范地使用语言，

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毫无必要。比如，就普通

话而言，随着现代媒体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人

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一些混杂着地方方

言、外来用语、网络用语、缩略表达等混乱的语

言现象也充斥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各种不符合

语法和书写规范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日常的口头

表达，也存在于书面语之中，甚至在一些重要的

报刊和书籍中，词汇与语法的混乱也随处可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管是网络语言的井喷，还

是外来词汇在汉语中的混用，以及火星文字、

时尚语词、简缩造词的滥觞，都在一定程度上

污染和败坏着我们的语言。如果规范确实不能

完全杜绝语言的不规范使用，那么，这是否说

明语言的规范毫无必要呢？

实际上，语言的规范确实不能完全杜绝语

言的不规范使用，也无法消除语言的超常态发

展，因为语言的确有它自身发展的逻辑，但显

然，这和对语言的规范并不冲突，也不能说明语

言的规范就毫无必要。因为，语言的规范只能

提供一个范导性原则，它能够使我们鉴别什么

是好的语言或言语，能够评判和分辨什么是优

美、得体和恰当的语言使用，并为一切诸如此

类的话语提供形式条件，但我们不能要求或者

强制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语言或进行表达。比

如，对于“Donald Trump”这个英文名字，当需

要将其翻译为中文的时候，就必定会涉及到一

定程度的规范。假如你翻译为“特朗普”，他翻

译为“川普”，我翻译为“串补”，看起来并无大

碍，但是从翻译的视角和表达的简洁性等方面

来看，不同的翻译和表达之间还是存在高下之

分的。此外，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思路来翻

译和表达，就很容易造成误导，难免对沟通和

交流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一般而言，不管何种语言，如果其使用者

数量十分庞大，那么不同的人群在使用中难免

会受到自身群体内部已有表达和书写经验的影

响，也难免会在应对新的社会情形中选择一些

新的表达词汇和表达方式，从而根据不同的情

形组合出丰富的词汇，扩展我们的表达界限，同

时也丰富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然而，正是因为

语言使用者的复杂多样，以及语言所面对的社

会情景的不确定性和交往方式的开放性，我们

的语言发展也变得不可捉摸，甚至混乱不堪。

就像克罗夫特（William Croft）指出的那样，“语

言的使用，是文化群体创造自己内部团体认同

的主要方法。许多语法结构的改善，源于人们在

语言实践中句型结构的抽象重建，之所以会产

生混乱不堪的现象，是因为每个人所习得的语

言经验，都稍有不同”。[13](P222)托马塞洛也指出，

“人类语言沟通的演化会面临一个挑战，那就

是不同的现代人群中，既有普遍的语法，也有彼

此的差异。至于为什么不同的人群会创造出各

自的语言惯例，包括语法惯例，这些惯例又为什

么会随着时间不可思议地快速改变，可能反映

的是人类一般性的文化历程，语言的使用既可

以区别自己和其他人群，也可以创造团体的认

同。”[14](P221)正如网络语言之于网民一样，这种

特定的文化现象也许体现的正是一个时代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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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某种语言形式寻找自我或群体认同的一种

缩影。我们并不否认某些表达具有某些时代特

征或者群体特性，但是语言本身完全可以包容

这些差异甚至变异，前提是，我们必须将语言

的败坏与语言的发展严格区别开来。

语言的规范作为一种范导性原则，并不否

定语言自身的发展及其演进，也不是要将语言

限制在一种僵死的结构和体系中。正如托马塞

洛所言：“在世界上的数千种语言中，每一种都

有自己的语言符号储备，包括复杂的语言结构，

这些符号让他们的使用者有对符号的共同感

受经验。这种符号储备和语法结构的基础是人

类认知，人类交往的普遍结构和发音及听觉器

官的力学构造。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殊性，这些

特殊性产生了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他

们需要谈论的重要事物是不同的，他们需要谈

论这些重要事物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关键的问

题是，一种语言中的各种符号和结构的发明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一旦被发明出来，它们也不

会长期保持不变。实际情况是，语言符号和结

构的进化在不断地进行，而随着历史和时间的

推移，随着人们对他们的使用，积累的改进也

在进行。就是说，它们是随着社会进化而进化

的。”[15](P4)虽说语言自身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和

演化之中，语言总是带有很强的时代烙印，我们

必须积极推动语言的创新和发展，但语言的创

新和发展必须以其内在的承续为基础，必须在

既有的语言规范之下来传承，各种腐蚀、肢解、

破坏、随意生造和篡改既有语言规范的所谓语

言创新都是极不负责任的，然而也正是因为谁

都不用为此担负责任，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潜

在的败坏语言的元凶。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语

言是民族团结和凝聚的重要基石，是维系民族

文化血脉的基本条件，因而，不管社会如何变

迁，也不管语言本身的发展多么不可预测，保

持语言的相对稳定性、纯洁性和规范性都是十

分重要的。但是，很显然，语言的规范不可能依

靠个体的自觉，它需要借助语言之外的某种力

量来确立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由这些原则

所担保的规范的语言是不是一定会造成语言和

思维的刻板僵化，使语言失去生机和活力呢，答

案或许正好相反，语言的腐败和堕落，其根源可

能就在于规范的缺失，而语言的规范可能正好

是语言良性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离开基本的语

言规范，我们很有可能堕入一种“巴别塔式”的

困境。

四、语言的力量

语言是交往和沟通的媒介，也是认知和思

维的工具，是文化、意义和价值的载体，更是人

类之所以能团结合作，构筑社会与国家，创造文

明与知识的关键“技术”。一方面，语言的使用

扩展了人类理性的范围，使人们可以构建复杂

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可以进行系统的、逻

辑的思考和推论，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智性水

平的提升，将人类一步步地从一般性的哺乳动

物变成了“会说话的动物”，并逐步将人与其它

动物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语言将经验存储于字

句之中，既能够使我们理解他人对世界、对我

们的看法，还能便于我们回顾我们的生活与我

们自身。通过语言，我们可以从一个更超然、理

性的视角观察自己，也能够用更复杂更抽象的

范畴来界定个体和群体。比如，可以进行制度

性的构建和设计，发展出不同的政治、经济组

织，形成各种形态的文明与文化，进行复杂的

沟通、交往和互动，这就使得人逐步走向理性，

成为“理性的动物”或“城邦/政治的动物”，形

成它的“类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是由

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语言是思

想的直接现实，本身也是一种实践”。[16](P34)

语言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它支配着人类的理性与思维模式，构成人类社

会运行与变革的基本要素，保留和传承着人类

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换句话说，我们拥有和

面对的世界就是经由语言所呈现的模样。如果

缺乏对语言这种强大力量的规范，我们就不可

能有科技、文化、社会组织，也不可能了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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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已有的文明；没有规范的

语言，各民族国家的成员也不可能形成身份上

的认同和理念上的共识。总之，人是会说话的

动物，而人之所以会说话，一方面得益于我们的

“语言本能”，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我们对于语

言本能所释放出来的这种强大力量的规范和驯

服。不管是在个体的思维层面还是在社会或民

族国家的构建方面，语言的规范和规范的语言

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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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nd Its Power: From Instinct to Norms

LIU Songq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Steven Pinker, language is an ability unique to human beings and people learn 
language through their instinc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language also have their own process. 
In addition,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language cannot eliminate the non-standard use and the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the improper use of language might not decay the language. Therefore, the 
normalization of language is unnecessary. However, the specifi cation of language does not guarantee the 
proper use of all cases and ensure all the people conform with the norms, but this does not follow from that 
the normalization is not necess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e normalization 
of language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in the sense that we are creatures of rationality.

Keywords: language; norm; the language instinct; rationality


